
关于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  告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

（一）收入预算调整

全年财税总收入预计完成112亿元，为年初预算119亿元的94.18%；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省区两级）预计完成46.1亿元，与年初预算持平。

年初预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85000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10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686000万元、调入资金3784万元、上年结转34216万元。减上解上级支出160000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220000万元，区级可用财力805000万元。预计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34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251345元；预计全年可用财力911345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106345万元。具体为：

1. 上级财力性补助短收35130万元，主要是市级返还性收入短收40000万元，其他财力性补助增加4870万元。
2.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9600万元。

3.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3117万元。
4. 其他调入61112万元。
5. 上年结余收入（结转下年）182646万元。

6. 上解支出增加145000万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

1. 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9600万元。

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下达我区2024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9600万元。截至目前，我区一般债务限额446684万元，一般债务余额446217万元，债务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内。新增一般政府债券均为省政府代为举借，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符合政府债务管理的规定。
2024年新增一般债券根据上级明确的资金用途及使用要求，主要用于置换年初预算安排的公共专项，具体为：国省干线、农村公路400万元、房地产配套学校建设专项义务学校建设8326万元、区属高中学校建设874万元。

2. 公共项目增加支出19622万元。主要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加740万元。信访帮扶救助和积案化解增加723万元、原县政府机关大院维修改造项目增加17万元。

（2）公共安全支出增加2633万元。道安办“两站两员”经费增加375万元、办案经费（罚没收入安排）增加1768万元，辅警专项经费增加490万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164万元。增加创新创业专项81万元、减免五保、低保等困难群体有线电视收视费20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63万元。

（4）卫生健康支出增加784万元。街镇卫生院建设增加375万元、医疗设备购置及危改专项增加245万元、长沙市健康民生项目增加164万元。

（5）城乡社区支出增加6832万元。专项上解增加6662万元、村（社区）活动场所建设补助增加120万元、雷锋哨专项增加50万元。
（6）农林水支出增加106万元。涉农保险配套增加106万元。

（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增加491万元。消防装备购置增加491万元。

（8）其他成本支出增加7872万元（主要是罚没及收费相关成本安排的支出增加，一是2023年为实现年终平衡，压缓部分结算和支出；二是新增铜官园区污水处理费返还、退人防易地建设费、基础税收配套费等）。

3. 结算类项目新增支出117000万元。

主要是国有资产收益安排支出增加80000万元、平台专项税收结算增加7160万元、经开区税收体制分成增加29800万元。

4. 调减支出39877万元。

因财力短收，据实调减支出398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000万元、公共项目28140万元、部门日常事务专项2737万元。

（三）预算调整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4年财政运行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宏观经济形势依旧严峻，我区财政收入增长压力较大，“三保”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民生支出仍保持刚性兑付，收支矛盾突出。一是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一镇两街”托管结算资金一定程度弥补部分财力不足。二是受房土市场影响，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契税和增值税较去年明显减少，市级分享部分收入短收。三是依据上级政策要求和区委、区政府决策，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民生事业发展支出。四是根据财力情况，据实调减部分公共项目支出。五是根据执行情况，适时调整部分专项资金性质（专项上解、房地产配套学校建设、区属高中学校建设、其他政府性重点工程等部分资金调整至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支出）。
（四）预备费使用情况说明

预备费年初预算10000万元，1-9月已支出5300万元。主要支出项目为：防灾减灾（低温雨雪冰冻天气）1425万元、安全生产1220万元、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结算和疫苗款）597万元，防汛抗旱、春节解困、事故处置、信访维稳等应急事项1058万元、生态补偿资金等民生资金10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

（一）收入预算调整

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收入为827500万元，预计全年完成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901270万元，比年初预算增加73770元。具体为：

1. 国土基金补助收入减少174200万元。

2.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少9500万元。

3. 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增加29095万元。

4. 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189600万元。

5. 其他调入21088万元。

6. 上年结余收入（结转下年）17687万元。
（二）支出预算调整（拟调增73770万元）

1. 新增专项债券及调整情况

（1）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89600万元。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下达我区2024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89600万元。截至目前，我区专项债务限额2395063万元，专项债务余额2352101.3万元，债务余额控制在债务限额内。

（2）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具体的项目情况。为促进我区区域经济发展，缓解区内重大项目建设资金压力，通过省级政府代为发行政府专项债券189600万元，偿债资金来源为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符合政府债务管理的规定。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具体的项目为：长沙市望城区2022年高塘岭街道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工程1500万元，望城区中型灌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20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集中供水设施建设项目20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滨水新城集中供热及配套管网建设一期项目261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智慧交通一期工程项目5600万元，湖南湘江新区大泽湖海归人才科创园智能制造研发中心配套项目22700万元，望城区农贸市场标准化建设项目14700万元，望城区大泽湖文化艺术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2000万元，望城区全民健身体育设施建设项目4000万元，湖南湘江新区大泽湖海归人才科创园大数据中心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1000万元，湖南湘江新区大泽湖海归人才科创园绿色低碳科技孵化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3600万元，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历史文化名镇全域旅游目的地配套基础设施项目70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养老机构升级改造项目10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麻潭山全民健身基地建设项目10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铜官片区冷链仓储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8000万元，望城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8000万元，长沙市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智慧厂房建设及基础配套提升工程10000万元，长沙市国家级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终端工业园（西拓片区）及周边配套设施建设项目16000万元，国家级望城经开区科创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4000万元，望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污水厂二期扩建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900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湘江西岸防洪保安工程2000万元，S324湘江长沙综合枢纽-铜官项目588万元，长沙市望城区洪家洲棚户区改造项目750万元，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棚户区改造项目200万元，S213望城杨桥-金星（代公桥至铜官段）455万元，望城经开区黄金园-白沙洲片区整体城镇化（一期）建设项目6785万元，望城经开区乌山-高塘岭片区整体城镇化（一期）建设项目2700万元，望城经开区电子信息化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0万元，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乌山—黄金园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1922万元（详见附表）。
2. 国土结算增加支出15800万元。
3.国土基金支出减少131017万元。具体为：
（1）土地储备及其他国土成本性支出减少60100万元。

（2）区级可用财力安排的公共项目支出减少70917万元。主要是：

增加支出8911万元。老旧小区和农安小区改造4635万元、城镇基础设施建设1900万元、农村公路建设专项951万元、新型智慧城市建设825万元、房屋安全管理专项600万元。

减少支出79828万元。根据财力短收情况，据实调减国土基金安排的公共项目支出79828万元。

4. 经开区基础设施配套费体制分成减少4300万元。

5. 结转下年增加3687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

年初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1135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1350万元，不作调整。
四、社保基金预算收支调整

年初预算社保基金收入77150万元，社保基金支出70866万元，当年结余6284万元，历年滚存结余64662万元。不作调整。
附表：

附表1.202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方案（草案）

附表2.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方案（草案）

附表3.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方案（草案）
附表4.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方案（草案）

附表5.2024年望城区新增债务限额情况表

附表6.2024年望城区新增一般债券安排情况表

附表7.2024年望城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情况表


